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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稀有類科教材編撰作業全面啟動 

(文/ 高中及高職教育組王文信提供) 

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8 條第 2 項規定，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由國家教育

研究院審定；申請教科用書審定者之資格、申請程序、審查範圍、審查程序、費額、審定

執照之發給與廢止、印製規格、成書修訂、稀有類科教材之編訂與獎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經調查，目前民間圖書出版公司無意願編撰、出版教科用書

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程綱要部定必修專業科目及實習（含技

能領域）科目(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技術型高中部定必修科目)數量為 48 科，為使是類科目

之教科用書均得以產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自 106 年 4 月起開始

啟動「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之研修作業，期藉由完備相關法規，以確保十二

年國教技術型高中部定必修科目教科用書之內容品質。 

為避免修正之「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發布施行後，仍有部分十二年國教

技術型高中部定必修科目之教科用書未獲編撰及出版，國教署於今年 9 月訂定「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稀有科目教科用書編撰實施計畫」，藉由該實施

計畫委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中心協助邀集教師或教學團隊編撰，期程自今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9 月 30 日止，以 6 個月為各群科中心編撰 1 學期稀有科目教科用書之工作

期程，依該實施計畫編撰之稀有科目教科用書，經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通過後即成為教育

部編訂之正式教科用書，由各群科中心以紙本或光碟方式提供學校相關群科作為選書參採

及教師作為教學使用。 

此外，經數個月反覆邀集專家學者研商後，國教署擬於「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

辦法」增列 3 條稀有類科教材之編訂與獎助相關條文，其中於新增之第 25 條條文中明定

獎助金額，希望藉此鼓勵民間圖書出版公司進行稀有類科教材之編撰。修正之「高級中等

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預計於今年 10 月底前發布施行。 

教育部期望藉由修正發布「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及發布實施「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稀有科目教科用書編撰實施計畫」，以雙軌並行

方式促成十二年國教技術型高中部定必修科目教科用書之產出，使各技術型高中於實施十

二年國教部定必修科目時均有合格之教科用書可用，進而提升各部定必修科目教師教學品

質及學生學習成效。 


